
理层次，做到统一下达计划，分级组

织实施；五是改革贴息办法，做到项

目开工前一次核定，按期达产后一

次兑现；六是实行项目跟踪制度，定

期汇总报告，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协

调，及时反馈。

（丁 芃摘自 1995 年 2 月 14 日

《中国财经报》）

财会之窗

国有企业产

权转让应

严格把关

一是产权转让主体要规范。国

有企业产权属于国家所有，只有国

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

门（即前面所说的投资主体）才有资

格作为产权转让主体，才有权出让

国有企业的产权。试点企业本身只

是经营属于所有者的产权，没有资

格“自己卖自己”。为此，试点工作中

首先要逐个落实产权转让主体的资

格。二是要明确产权转让的审批机

关，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凡出让有

中央投资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产权和

地方管理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

产权，都要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并报国务院批

准，以保证产权转让真正有利于国

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三是产权转让

中介机构要规范。产权转让要以充

分的信息、合法的场所、公平的交

易、公正的监督为前提。目前的问题

是产权交易机构多数缺乏规范，不

是为产权转让双方服务，而是模仿

证券交易，“炒”产权，从中牟利。为

此，试点工作中要制定管理办法，依

法管理；要整顿产权交易机构，不能

以盈利为目的，不具备条件的不能

从事产权交易业务。国家要选择一

批条件比较好的机构，为现代企业

制度试点工作中发生的产权转让提

供服务。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摸索

经验，总结推广。四是要规范产权转

让收入的管理。产权转让收入应按

产权主体的不同性质区分两种情

况，分别处理。一种是“母公司卖子

公司”，其产权转让的净收入应由母

公司收取，按国家有关的财务规定

处理。另一种是“政府卖企业”，其产

权转让的净收入应纳入国有资产经

营预算。产权转让收入应当用于国

有资产再投资，不能用于“吃饭”。

（莹摘自《求是 》1995 年 第 3 期

张佑 才文）

财会之窗

建立多元化

的国有企业

产权结构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性和

复杂性主要在于，一 方面，国有企业

必须成为市场主体，但另一方面，其

唯一的所有者却同时又是国家行政

权力的执掌者，是最高行政主体。各

级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拥有绝对的垄

断性的排他权，同时充分地享受资

源配置带来的利益，但他们对自己

行为产生的后果并不承担任何经济

上法律上的责任。就是说，资源配置

主体拥有的权利和占有的利益同承

担的责任是分离的，责权利不对称。

这正是旧体制产生效益低下、资源

配置恶化、经济运行缺乏生机的根

源。因此，在使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

制转变的过程中，关键是打破国家

作为唯一所有者的产权主体结构，

将大多数国有企业转变为多元产权

主体共同持股的企业。一方面，在保

证国有股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建立

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另一方面，确立

企业法人财产权。企业依法享有法

人财产权，并以其全部法人财产承

担民事责任，国家对企业财产不承

担连带责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

企业全部法人财产及其净资产的保

值增值承担经营责任。这样，一方

面，可以更好地割断政企职责不分

的脐带，划清企业在经营国有资产

上的责任，使自负盈亏的责任落实

到企业；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

自主运作企业的资产，促进国有资

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可以对政

府和监督机构形成必要的限制，防

止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侵犯企业

合法权益。

（吉摘自《人民 日 报》1995 年 1

月 26 日 戈永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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